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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越

府
原
本
係
規
定
员
受
田
密
来

英

首

相

與

加

首

相

談

商

賞

方
省
及
赤
道
省
間
苦
时
立
地 

區
舉
行
。可
是
士
城   

Z;-'基
總 

統
則
認
貫
在
該
筝#
広
地
點 

舉
行
曾
議
。鹭
於
耐
看
人
之 

安
全
發
生
疑
問a
而
臨
蒔
宣 

佈
延
期C

而
里
城
政
爲
封
殷 

此
點C
亦
同
意
將 
^. 會
延
期 

兩
政
府
間
現
孤
仍
進
行 

討
論
地
點
問
題
。二
， 

△
再
發
生
反
對
京
人
暴
動 

在
上
週
末
期
風
。在
士 

城
及
里
城
附
酒9
松
度
發
生 

了
反
對
白A
之
暴   

15;。在
十 

四
人
被
毆
打
中
。   

X., 中
句
六 

名
係
加
拿
太
之
軍<
。 

在
士
城
六
名"
國
之
通 

訊
員
。服
務
於
聯
自
國
剛
果 

軍
中
。於
星
期
六
晚
被
剛
果. 

軍
隊
在
街
命
在
停
区
。而
用 

脚
踢
少
用
槍
桿
毆
抒
。幸
而 

受
傷
不
重
。

二

另
外
五
名
英
国
人
。
】 

名
德
函
人
。荷
蘭
及
尼
支
里 

亞
民
。均
受
到
同
療
之
待
遇 

五
名
英
國
之
管
毆
打
。 

係
因
爲
傳
出
在
士
城
之
烟
草 

.公
司
。企
圖
將
機
器
拆
除
。 

而
運
到
其
他
地
方5
乃
令
到 

A

民
將
該
五
名
英N
毆
打
。 

而
又
傳
出
一
名
比
初
爵
人
。 

係
間
諜
。乃
作
嚴
密
之
捜
查 

一
名
英
國
外
交
家
。在 

士
城
1F外
交
上
之
咨
詢
。令 

日
企
圖
將
英
度
在
蛇
万
省
之 

人
民
。撤
出
東
方
省V 

據
星
期
二
晚3
雨
名
瑞 

典
之
軍
人
。在
果
城
被
剛
果 

用
隊
毆
打
。後
來
小
詢
問
之

吳
氏
再
任
總
統 

南
越0
西
貢
卄
白
美
聯 

it電
。星
期
日
南
聲
舉 7
 

居
之
五
年
總
統
之
乱
。選
民 

們
反
穹
关
產
黨
之
企
圖
破
壊 

南
越
第 
一 居
競
選
之
行
動 
一、一 

而
投
票
給
予
吳
延
産
員
紡
里 

多
之
票
警
而
吳
蓄
獲
得 

了
勝
利
。

;

此
位
亠
八
十
說
之
獨
身
漢
一 

柳
統
於
星
期
日
獲
得
了
百
分
一 

之
八
十
選
票
。尤
狙
是
在
共
一 

產
黨
温
床
之
池
沼
泰
產
米
區
一 

。彼
之
票
欲
獲
得
惠
多
。■ 

星 ̂
日
之
投
票
時
。
一 一 

切
均
平
靜
。而 «
 亘大之暴一 

動
。而
只
係
有
兩
蜜
較
細
亂 

之
品
件
發
參
。
,

據
官
石
估
計
室
少
有
互 

分
之
七7
係
星
期
廿
投
票
。 

據 
一 名
官
艮
宣
。在
通 

去
兩
週
來
。
共
產*
軍
與
政 

府
軍
衝
突
中
。顯
誉
係
受
就 

丁
嚴
重
之
損
失
。   

-M'-'q
在"
 

等
不
能
夠
實
行
陰
龄
暴
動*
 

破
壞
投
票
。更
加
夺
到
彼
年 

失
夫
丁
面
子
。
"

與
吳
廷
琰
雖

38

統
、 

有
兩
名6
。
名
舞
貢
之
富 

商

C  
一 名
俵
中
國
醫
生
。妬 

等
在
西
貢
城
万
附
近
均
獲
智 

険
健
之
成
績
。其
原
因
係
酢 

貢
城
內
高
等
智
識
份
子
較
千 

。而
該
等
與
吳
氏
競
選
之
天 

C

用
最
大
之
時
間.在
西
貢
才 

際
近
運
勤
。可
是
吳
廷
琰W
 

巡
遊
各
地
而
與
選
民
們
握
卡 

。故
山
在
西
貢
城.、彼
祗W
 

百
分
之
六
十
一
一
。而
該
兩
激 

在
政
壇
上
從
來
未
出
名
者
。 

其
獲
得
西
貢
城
避
票
白
分
江 

餘
。吳

廷
琰
係
爵
羅
馬
天
叶 

敎
敎
徒
。彼
於
南
越
獨
立
汇 

後
。便
握
有
大
權
。，而
現
在 

彼
則
洋
競
選
中
獲
得
了 A
民 

之
擁
護C

再
度
就
五
年
之
敏 

統
3

至

少

有

7
0
 

■IL-JI

性

■

ft-
—
一

7

,

美

對

中

共

政

策

已

在

動

搖

中

 

加
京
奥
太
瓦
十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，據
此
間
極
之
可
靠4
消
息
披
露
英
首
相
與
加
首
相
己 

験
話
。霜
會
由
聯
合
國
及
弊
際

1  
般
之
問
留
起
至
西
印
度
乱
島
居
民
移
至
加
國
之
問
号 
均 

作
一
次
之
討
論
。以
謀
取
答
案
。

，

一 

至
少
有
七
個
大 

61日
已
經
列
出
。此
七
大
国
自
爲
聯
备
國
。北
大
。中
共
。剛
果
。寮 

國
。南
非
反
西
印
度
羣
島
。

在
此
等
間
題
中
。當
然
會
有
些
則
作
詳
細
之
盼
飾
。m
須
要
若
干
之
時
間
。始
能
獲
得 

同
惹
。可
是
此
間A
士
指
出
。两
首
相
對
於
此
等
之
意
見

-0.--.不
會
有
很
大
之
分
歧
。 

現
在
該
兩
領
袖
已
經
同
意
。聯
台
國
内
。
英
加
兩
國
商1

致
支
持
聯
合
國
秘
書
筏
哈
馬 

紹
之
地
位
。
來
方
擊
麻
聯
押
擊
哈
馬
紹
之
行
動
。同
時
徴*
一
致
認
爲
增
强
北
大
之
力
量
及 

團
結
。而
令
到
北
大
會
貝
國
間
更 m
團
祐
。及
井
同
防
衛
融X
 之
侵
畧
。

△
對
中
共
之
問
題
英
加
見
解
同
意 

對
於
中
斐
間
瞋
。加
固
倭
同
意
英
國
之
見
解
。
英
翩
站 

爲
應
核
尋
求
一
傑
走
得
通
之
路
径C

來
邀
請
中
共
來
參
加
義 

軍
會
議
。同
時
指
出
。
繼
繚
拒
絶
中
共
踽
入
聯
合
國
爲
曾
声

德
國
納
粹
晤
代
之
猶
太
人
事 

務Z
主
爵
人
。擄
彼
指
控
曾 

綁
彼
之
横
力
下
。將
白
多
萬 

之
猶
太
人
殺
死
。實
行
了
納 

粹Z
解
决
猶
太
人
問
題
之
方 

法
。今
L
巳
臨
近
於
彼
與
生 

還
之
猶
太A
對
證
之
時
。 

以
色
列
特
別
設
立 
一 個 

以
色
列
三
法
宫
之
法
庭
。來 

審
訊
兪
氏.乙
罪
行
。指
控
官 

指
控
兪
氏
。
犯
了
十
五
黠
乙 

罪
行
。以

色
列
準
備
了
卅
九
名 

人
民
來
传
證
。其
中
十
一7
名 

係
爲
「黑
暗
時
代J

生
還
者 

兪
氏
之
辯
議
律
師
君
西 

德
六
十
六
震
之
舍
雲
綱
氏
。 

凌
並
未
报
出
彼
是
否
詢 
Rli兪 

氏
或
其
他
作
證
人
員
之
口
然 

彼
會
洩
、法
庭
上
作
下
列 

各
點
之
指
答
。

㊀
。現
在
審
訊
兪
氏
之 

法
律•
係
爲 
一 九
五
四
年
通 

過
以
以
色
列
日
律
。而
係 
一 

種
專
門
來
審
訊 
國
之
用
。 

是
否
適
合
國
際
法?

◎
0

事
實
上
兪
氏
係
在 

南
美
之
阿
根
庭
鹵
家
擄
刼
。 

而
赴
以
色
列
。

㊂
。最
主
要
之
辯
證.、 

係
兪
氏
之
行
動
並
非
在
以
色 

列
領
土
内
實
行C

而
被
實
行 

其
罪
行
之
時
。以
色
列
並
未 

係
一
個
獨
立
之
國
家
。

A
西
德
表
图
混 ̂
 情
緖 

西
德
。波
昂T
日
美
稲 

社
電
。西
德
今
日
封
於
以
色 

列
審
訊
兪
氏
之
事
。表
示
出 

混
亂Z
情
緖
。

西
磨
政
府
憂
慮
出
。由 

於
兪
氏
之
審
訊
。很
7
能
引 

起
了
鼓
界
再
度
對
感
國
發
生 

新
恨
。同
時
很
可
能
令
到
兪 

氏
6 
引
出
了
現
左
西
德
政
府 

若
干
之E
O
  

S

及
於
此
案

可
能
指
出
。莫
陶 
邦
國
家
斯 

民
至
加
金
大
者
。以*
印
黄 

羣
島
者81
最
多
。而
在
加
歐 

念
書
之
英
聯
邦
國
學
生
。弦 

少
有
三
分
之
一
係
來
自
西
可 

度
羣
島
。 

一

之
事
。僚
不
能
永
遠
繼
續F
 

去
。加

國
若
干
政
治
家
指
出 

。任
何
之
世
界
裁
車
倫
若
沒 

有
了
中
共
之
參
加
。或
軍
條 

約
根
本
上
就
無
大
之
卸
曇
，

间
能.無
效
用
，、同
畤
：
g
殴
一

而
蟄
法
喫
以
管
河 

印
庶•
羣
島
之
人
民
。節
断

治
家
主
張
准
書
中
共
入
聯
台 

"
因
爲
按
照
第
十
五
届
大
會 

中
指
出
。美
國
封
中
共
乙
政 

策
。
已
經
励
搖
中
。故
吐
繼 

續
永
遠
拒
絕
中
斐
入
驟
台
國 

之
波
策
。係
在
動
搖
中
。 

在
剛
果
問
版
中8
加
英 

兩
首
相
均
一
政
表
示
出
。尋 

求
剛
果
內
部
分
裂
。暴
动
。 

而
同
意
。
應
該
給
于
剛
果
人 

民
更
多
之
鼓
励
。而
讓
彼
等 

自
己
自
行
决
定
剛
柒
將
來
之 

命
述
。封

雑
寮
國
方
面
。
該
兩 

首
相
則
會
根
據
每
日
夕
報
吿 

。
而
作
新N
时
論 
安
排
停 

火
及
召
開
國
際
監
察
委
員
會 

，加
國
爲
會
員
之
一
。赴
寮 

國
展
囲
任
務
。

南
非M
邦
間
題
。兩
首 

相
們
會
再
度
檢
肘
上
月
英
聯 

邦
首
相
會
議
之
辯
輪
。及
最 

近
聯
合
國
之
辯
題
。然
後
始 

能
會
有
决
定d
s
見
。 

西
印
羣
島
移
民 

至
加
拿
大
問
題 

據
從
牙
買
家
而
來
之
消 

息
謂
。麥
米
命
首
相
瞥
答
應 

印
度
羣
島
之
人
民
。在
訪 

加
國
之
時C

與
加
國
領
循 

商
ti:
。西
印
度
羣
鳥
人
民
移 

至
加
國
之
事
情
。

加
國
首
脅
：̂
^
很

來
加
國
。
必■須
首
先
磨
擦
了 

筱
君
具
有2
職
業
性
之
技
一
術 

。始
能
融
和
於
加
國
社
咨
一
內 

英
美
两
國
之
間 

仍
然
有
分
歧
能 

英
京
。倫
敦"
自
跋
透 

社
電
。英
國
報
章
對
於
解
麥 

兩
氏
在
華®
，尾
同
宣
軍
一 

並
末
有
讚
揚7
詞
句
。反
而 

認
爲
美
阈
與
英
國
之
距
阪
仍 

然
甚
大
。

莫
斯
科
之
電
台
廣
咏
亦 

指
出
。英
美
間
之
關
係
払
然 

有
很
大
之
距
離
。

英
國
報
章
指
出
。能%
 

之
曾
。麥
米
侖
首
相
曾
經
受 

到
很
大
才
困
難
。雖
然
存
共 

同
宣
言
中
。
强
調
兩
國
考
密 

切
關
係
。可
是
骨
子
裏
啷
有 

很
大
分
歧
。

該
報
章
乂
指
出
。护
於 

華
府
之
宣
佈
美
總
統
訪/
之 

消
息
。指
卅
了
麥
米
侖

--O---只 

係
與
法
總
統
月
一
西
德
總
笹
在 

同
等
之
地
位
。而
並
未
新
更 

-
密
切
之
關
像
存
在
。

****^^^****

一 

殺
猷
人
主
持

#• 

犯
十
五
點
罪
行 

以
色
列
耶
魯
撒"
长
日 

英
牌
辭
虐0
兪^ta?^#

後
。已
波
郡
放
。

一
6
i
^
i
<
z
v
p
l
c
#
i
 

英
蘇
討
鑾
事
 

英
京
。倫
松
路
透
破
電 

。
一 名
外
交
部
零
言A
謂
。 

英
國
與
蘇
聯
現
在
已
經
進
入 

於
討
論
寮
停
戰
之
詳
細
情
形 

該
甕
冒
人
兩
。英
駐
蘇 

大
使
羅
拔
氏
與
探
副
外
長
普 

式
金
已
在
談
論
瓶0 

(
4
1
$
«
^
3
?
(
^
 

台
北
紀
念
佛
誕 

富
北
。八
日
美
聯
社
電 

。國
民
政
府
之
鲁
都
匿
北
。 

今
日
慶
祝
佛
祖
第
二
千
五
百 

。
五
年
之
調
辰
。而
台
北
人 

民
。用
嚴
肅
及
愉
快
之
心
情 

來
紹
念
之
。   

„

£̂Î
#̂
ĉ
_ef_• 

四
元
出
賣
女
兒 

被
控
逮
摘
入
獄 

舍
路
訊"
j
s
舍
路
之 

夫
婦
。因
爲
犯
了
以
四
元
將 

其
女
兒
售
給
碎
蘭
人
之
罪
。 

.「而
被
捕
为
嶽
篋*
保
星
係
"一

剛
果
两
方
和
談 

討
諭
地
點
問
跡 

剛
果
。東
万
省
士
〃
十 
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。士
城
政
府 

軍
隊
司
令
倫
將
軍
今
日
盘
絕 

里
城
政
府
毛
上
代
之
請
孤
。 

舉
行
由
政
府
間
之
和
談&
議 

倫
將
第
指
。总
里
蛇
政 

府
與
士
城
政
府
間
右
政
涙
會 

議
禾
舉
行
之
？
 

16 不
制
與 

鼠
城
政
府
作
軍
事
七
之
払
談 

.
先
政
後
軍
像
彼
資
祭 

^
^
^
^
/
豪
.

今
日
繼
綴
太
陽 

照
耀
晚
間
有
陰 

雲
乘
温
和 

高
温
度 
五
十
五

5

低
温
民
叫
十~ 

>̂>?»?>2</>7>7*2̂

「
加

境e^

售
給
i

r

• 

因
信
用
還
欵
延
遲
寒
V

 

M
悪
加
京
及
天
瓦
訊
:»
中
共
以
恁
脉
标
黑
芯£

來
既9;
一
:< 

/
億
謀
千
奮
浦
式
耳
之
大
麥
度
取
约
个
年
專
間
爲
「信
戚
乱
動f

 

-
之
方
法 
0-■ 
面
延
夏
了
中
共
解
買
紫
天
立
刻
實
現
。：

,...■.
「一 
一 " 

(
^
1
 皮
膏
，9
內
容
幽
何
並*
春
隶
牲
匕
破
導"
初
和
年 

一
仍
然
由
加
國
才
一
貿
易
代
表
團
。盛
箕
共
左
慰
膏
陶
痛
採
購
艮 

芝
官

！0一

畏
蒙
中
：

守
，
二
一
：<

号
、
一：
:
- 一畜警察* 人民出雇靄

—
;
滿
地
可
聲
。，
朋
度̂
; 

'#-
忌
麥
奇
在
謂6
微
之
変
药( 

力
量
將
來
用
各
種
之
方
法
。 

底
肌   

<' 
及
就■
强
遅
人
即
暮" 

在*
匿
上
传
證

<>.. 
吐
訴
出 

1:-
  
一 

*
毆
打
已
礼
龍
罪
之
開
瞰
齊
洛 

植
曾
货
玖
麻 
"
 

」匿
 

:

蘭
布
氏
於
被
定
罪
之
後.5 

底
餘
千
晚
如 
O,:可
辱 

嚴
民
風
珠
答
彼
彼
蜘
之
性
爺̂
 

宥
危
隧
，晉
疲
酬
藤
但
聲
一 

•.''■■
『(
$
蠢
奇
警
長
韻
。原" 

不
一
第
永■
鼠
d
r
z
e
l
盆 

察
。.將
會
覇
求
人
艮
注
昼
但
一 

證&
第
布
舍
美
頓
之
黑
社
會" 

前
黴
。戒
知
如
力
着5
加
大
」 

.
利
西
西
叱
島
秘
密
牝
聲0
w
"

二
一
仁
遂
避
酒
之
官
温
設
痴
了
中
恭
有
珠
風
及
動
的
來
購. 

1

一.億
五
于   

K-.
i®-. 武
耳%
如
『
彼
十
有
金a
暇
出.
我
酝
険 

麥0
作
表   

S3.: 還
難
之
疑
法
。
一

一
名
宣
凤
冊
。   

&;
係
今

一
對
於
是
否„

之
鹏
直
一

.■0.'纜
可
能
以
沙
答
人
耳
之*

志
育X
 忠"
e

次
商
談
之
最
大
障
碍
物
。奮 

然
我
修
係
希
望
能
夠
以
和
野. 

來
交
易6
1
,
1
二
；■

『 

，:
談
名
管
貝15

加
國
今
年 

第
-
次
悠
国
干
禽
浦
式
耳
公 

麥
給
申
洪
之
時

<»-
係
現
欺

%. 

易
？故
此
我
們
當
然
希
望
券■ 

載
父
易
。
然
而
我
門
現
在
面
一 

對
非
現
歎
問
題
。當
然
須
要 

!
個
較
長
之
時
間
來
商
議
。 

始
能
莎
到
成
功
。.   

-•-.
「 

加
農
業
部
長
含
美
頓
及 

加
國
麥
穀
管
理
所
局
長
麥
氏 

。均
證
實
了
加
國
中
共
政
府 

之
代
表
在
香
港
。企
圖
向
中 

共
售
加
麥
越
多
越
佳
。

於
通
電
話
與
汴
沙
省
力 

農
集
部
赛
及
在
香
港
之
管
理 

局
蛇
麥
麼e
作
詢
問
畤 
.3 
彼 

等
指
出
先
前
之
傳
出
曾
三
億 

浦
箕
耳7
麥
給
中
共/
消
息

二
據
近
淋
査
筍
養
之
人
士" 

謂一。不   

W:以
飢
彼 

®..-£
與
野 

?
W
是
現
在
彼
願
禽
接
納
株 

晶

<>...-
威
呑
内
又
劇9
斩
第.

(
斎
想
及
級
織2

彼
係 

二
福
建
起
者
。故
此
彼
實
指 

應
該
接
納
領
導
之
地
位   

°-

一
彼
等
卻
控
制
摩
朗
度
。
，

m
一•
一.雲
凯
。 

,&-
期
日
雲
坤
本
臣
家
富
蹴
果
通
e
 

™ 
過
將
共
產
黨   

XT力
顧
士
他
氏
。逐
空
洲
國
際
木
工
工1;

一 

।

會
。

•
;
:
:
」
(
，

；
』
 

I .
內
以
洪
產
黨
競
僕
人
用
現£

.<:.
”可"

丹
；
《
可 

I:

一
彼
並
求
芽
認
彼
爲
共
產
燕
中/
在
彼
发
辯
離
中
一"
 

g

为
國
之
人 M
法
令
指
出
。一
美
洲
电
際
木
工
會
不
麻
否
認 

产
共
產
窯
之
黨S
3

入
。，-

雲
埠
工
會
途
出
共
產
黨
員
一

二
，該
管
議
支
殍
星
期
六
日
十
二
陪
審
員
之
制
詞
指
間
，3

「 

彼
爺
一
個
共
產
物
員   

°,
而
企
圖
滲
入
工
會
而
實
行
咲
羅2

」

入
會
隅
謀   

°'-.
九
氏
係
於
去
看
省
選
算
。考
二
角
洲
她
區

•■■..•
然
而
家
理
本
地
工
會
之
安
后
寧
順
氏
謂
。何
是
我
』
一 

們
認
爲
一
，人
權
温
令j
給
予
工
會
断
利6
稼   

$.
酬
之
石$
(

係
不
確
的
。
，

'
「一
彼
等
請
。彼
等
現
在
只 

張
謂
，
若
與
中
共
之
交
易
成 

功
。則
會
影
响
到
歷.然
來
加. 

.
國
餘
剰
之
麥
穀6
」 

一 
農
業
部
技
謂
。與
中
共
一 

交
易
之
事
。被
持
樂
觀
其
態
一 

度
9
若
此
新
交
易
就
功
一
則
一 

雲
埠
將
更
加
繁
忙   

6"..''
■:

.■■. 

希
望
涉
省
省
長
 

-
■
黨
之
領
釉
 

沙
省
雷
城
訊
。沙
省
省
一 

長
往
古
嚕
士
諾
。根
據
太
多 

數2
信
件
。均
主
張
彼
應
該 

接
納
加
國
新
黨
之
殖
導
地
位 

可
是
彼
謂
？於
六
月
詩 

詩
夜
夫
盤
舉
行
會
議
之■
彼 

再
聘
取
其
他
裁
員
之
意
見
始 

再
行
决
定
。

彼
又
指
出
。存
沙
省
由 

人
民
致
彼
之
信
佇
摩
希
望
彼
一 

仍
然
繼
續
來
在
沙
省
服
務" 

厄
沙
省
外
立
人
民
。則
箱
望 

彼
接
納
謝
黨
之
領
導
地
位
。 

..■
彼
指
出
。彼
之
政
治
地 

位
。係
首
先
來
自
沙
省1
民

5

良
份*
遂
出."
而
本
一
工
會
之
條
例
上
規
定6
九
係
宣
佈 

I

退
出
婚
產
黨
奮
不
能
再
加
予
指
机"
；
二㈠ 

E

左
法
庭
上.0
曾
經
痴
求
力
由
宣
佈
退
内
基
產
瞰
色 

E .
可
是
彼
亜 B
貝*
退
出9
  

-

..;

呼
據
工
自
之
官
員
謂
。力
氏
雖
繡
破
拒
紅
其£.
千
点 

員
之
資
格9
寸
匙
舞
淤
典
職
業
則
絕
封
超
影
响
。彼
仍 

『
然
可
以
礼
劇/
鶴
工
作
。.
」：
；
；：;

；
(
」

讐32

。
「
調
杳
三
名
吸
毒
疑
犯
死
亡
，
『 

察
許 0■ 
談
殺
案
偿
豪
們
於
上
逓
裕
叩
。開
始
晒
藝I一  

及
調
査
一
各
販
年
峻
輕
微
吸
毒
富
疑
犯■

匕
』
e

 

「
居
售
緬
街
二
百
素
號
分
金
歲
力
田
氏
。
係 I  

於
上
星
賜
五
日
在
，中
央
隆
院
死
匕
赢
察
謂
。.力
氏
係
『
一

I

一於十一1
9
能
爲
人
将
其
居
住
之
房.鼠
瞰
打

?.-:
值
逐
入S

 

*
蛇
央
醫
防
年
固
像
不
治.死d

■.;
)
■
0
•
，『/.
〔(
一 

|

一 
偵
察
們   

E- 

名
謀
利
疑
案
到
。等
能
被
松
控)
 

5  
爲
殺
人
犯
。同
時
爵
察
並
搜
摩
兩
男
人
及1
駅n
。囚  

™

 

"9

於
霆
的
。用
舞
人
物
，$
-

;■/
「."
M

.

S;呼 

A
 

警
察 
,8■一
月
毋
入
叶
也
加
由
威
中
號
竟
此
次
匕
相R

 

毆
爆
件
。.而
岡
零■
#

<-.
一茗
廿
八
夢
分
子
噩
皿 

g

石
該
男
人
親
力
客
輕
微
量
之
吸
籠
售
綻
用
聲
。方
有|
一 

两
此 
8. 
行
爲   

»'.■. 隨
外
骸
姫
八
歲
勤
入
极
碧
係
人
身
即
。l
严

鍵
而
給
通
融
之
列
詞
。.

二
玄

據
緬
街
二
百
零
六.號
之
月 1

雅
他
玄
人
趙
寧
堂
謂
騒 

(
薄
音).
力
氏
係
一 
個
甚
爲
孤
獨
之
人7
彼
木
易
與
人
皿 .

.談
話
。即
餘
所
亦
只
激
輿
力
氏
鼠
十
句
話
。而
且
不a』

 

易
會
見
到
候
。   

■.<>
一
之
機
叡
，能
被
交
孤
乏
毛-

|5!
依
>,
由
徳
沙
省
人
民
之
貫
逆
通
一̂
^

^

^

^

^

，̂

^

^

^

^

^

处

w
^

禽
箧
人
至
x
^

—
广.Y
 

:

綻
瑟
基
婦
年
雖
必
七
名 

。
而
將6

中
一
名
以
四
元
售
一 

给
破
蘭
之
畢
甫
氏
。而
畢
氏 

夫
人
則
要
求 

.X丈
夫
。將
該 

女
兒
交
還
約
瑟
夫

iB.
--o\: 

畢
氏
係
在
約
瑟
家
中
作. 

客
。見
到
賊
女
兒
而
提
議
將 

該
女
兒
帶
返
給
其
夫
人
。而 

約
瑟
夫
婦
則
願
看
將
該
女
兒 

小
售
。開
慣
十
侖C

卒
至
以 

四
元
成
交
。

」
約
瑟
未
婦
在
和
平
公
正 

之
法
庭
中
。被
控
出
售
女
兒
一 

之
罪
。

C

$數
百
逃
美
古
人 

武
裝
起
來
革
命 

美
國
。佛
省
米
亞
美
十 

日
合
際
社
電
。數
目
名
之
逃 

出
古
巴
人
民
。今
日
應
召
而 

武
裝
起
來
。準
備
來
推
翻
嘉 

斯
圖
總
理
政
府
。;

於
上
週
末
時
。古
円
逃 

出
至
美
國
之
領
袖
發
出
「
武 

裝
起
來
。推
翻
古
巴
政
府
一 

之
口
號
。
而
在
美
國
紐
約
。 

由
美
及
米
亞   

>-.
之
古
巴
人
民 

一
致
加
入
。

-
。特
別
之
汽
直
將
三 

百
五
十
名
之
反
嘉
氏
之
軍
隊 

。駛
至
紐
約
區
而
赴
一 
秘
密 

地
點C

來
受
訓
練
。

二
。古
巴
万
面
乙
消
息 

指
出
。進
攻
嘉
總
理
政
府
之. 

行
動
。會
迅
速
地
實
行
。很 

可
能
係
在
現
在
至
六
月
初
起 

實
行g三

。古
巴
反
嘉
政
府
之 

美
領
袖
奇
博-h

召
集
古
巴
人 

民
起
來
反
抗
嘉
氏
而
指
出
。 

嘉
氏
現
在
已
經
知
道
彼
之
統 

治
會
迅
速
地
結
束
。

四

C

嘉
斯
圖
曾
在
革
命 

委
員
會
中
指
出
彼
等
之
執
政 

0
答
應
今
日
之
犠
牲
係
明
日 

之
勝
利
，.可
是
瞽
吿
古
巴
人 

民..
來
盡
力
保
護
國
录
打
擊
一 

侵
畧
者
，及
反
革
命
份
子
。 

*^^^^^^

 

南
非
不
改
其 

旣
定
政
策 

南
非"
柔
城
九
日
美
聯 

社
龍
。
一
名
南
非
政
府
華
首 

相
之
內
閣
部
長
於
星
期
日
器 

南
非
政
府
不
會
因
爲
亜
非
集 

團
國
家
之
指
責
及
用
其
他Z
 

方
法
來
壓
殖
南
非
。南
非
便 

會
放
棄
其
現
定
之
政
策
。 

財
政
部
長856  
我
們
之 

政
策
。係
旣
定
的6
不
能
因 

S

亜
非
國
家
之
指
賣
而
改
變
一 

,.-'*l**il*.*4*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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